



乌召政发〔2025〕37号

乌审召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乌审召镇2025年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嘎查村（社区）及有关单位：
现将《乌审召镇2025年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乌审召镇人民政府        
2025年9月22日        


乌审召镇2025年农牧民冬季取暖
用煤保障工作方案

为切实保障全镇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供应，兜牢民生底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特制定本方案。
1、 指导思想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能源保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的部署要求，按照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工作安排，根据《乌审旗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5年全旗农牧民及集中供热企业冬季取暖用煤集中采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乌政发〔2025〕14号）相关精神，要把这项工作作为全镇当前的民生工程抓好抓实抓到位，确保农牧民冬季取暖有煤烧、买得起，让农牧民温暖过冬。
2、 工作原则
一要坚持民生优先原则。把民生放在第一位，积极协调煤源，确保迅速及时供应。
二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广泛征求农牧民群众需求及意见，确保全镇农牧民取暖用煤原则上每户不少于2吨并及时公布平价煤分配情况。
三要坚持公开原则。冬季取暖用煤各环节参与部门、经办人员要忠诚履职尽责、加强廉洁自律，坚决杜绝出现以次充好、掺虚作假等行为。
3、 工作步骤
（一）组织协调。制定《乌审召镇2025年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方案》，成立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工作领导小组。
（二）摸排统计。对镇内所有不集中供暖常住户进行摸排统计。镇、嘎查村（社区）优先保障脱贫户、残疾户、五保户等困难户用煤，由嘎查村、社区负责人送到困难群众手里。对镇区1家煤炭供应点进行摸底调研，确保全镇散煤供应工作正常运行，杜绝恶意哄抬价格。
（三）积极对接。加强与旗国投集团的对接，确保供煤工作高效运行。
（四）采购分配。镇政府向旗国投集团报送全镇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需求量，由旗国投集团做好冬季用煤的采购、运输、销售、发放等各个环节。
（五）宣传引导。正确引导农牧民群众采购平价煤，第一时间解释相关情况、答疑解惑，防止负面舆情出现。通过入户、公众号等媒介向广大农牧民宣传安全用煤等相关知识。
四、工作要求
（1）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嘎查村（社区）、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明确职责分工，周密部署，精心组织，落实工作责任。
（2） 强化协调，取得实效。各嘎查村（社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摸排，做到一户不落，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和煤炭供应点确保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取得实效。
（3） 加强监督，认真总结。各嘎查村、社区和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和工作重点，切实抓好农牧民冬季取暖用煤保障工作，扎实落实，压实各方责任，坚决杜绝虚报、多报，坚决杜绝倒买倒卖、过量囤积。对于工作过程中推进滞后、弄虚作假、敷衍塞责造成不良影响引发严重后果的单位和个人，镇党委、政府将上报旗委、旗政府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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